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检查评估

工作方案

按照《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研究和发展规划》的要求，根据《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研究基地评估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今年下半年，省社科规划办集中对全省研究基地进行一次检查考评。通过对26个已建成研究基地各项建设指标达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评估，进一步掌握研究基地的建设情况和管理工作情况，总结近年来研究基地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分析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方案如下：
一、评估内容
（一）评估内容

1、研究基地全面达到建设标准的情况，特别是出成果、出人才和机制创新的情况。

2、依托建设单位在科研体制改革以及设施、经费、政策等方面支持研究基地建设的措施落实情况。

3、研究基地负责人的管理工作绩效。

（二）评估内容界定

1、研究基地独立组织开展的工作，其成果全部纳入考评内容；

2、以承建单位和研究基地名义共同开展的工作（课题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其成果纳入考评内容。

3、凡是承建单位独立开展、与基地建设无关的工作，其成果一律不纳入考评内容；

4、上级部门或本单位投入的工作经费，不用于基地建设的不纳入考评内容；

5、基地承建单位开展的工作与基地建设有无关系的依据是相关证明文件。

二、评估标准
研究基地的建设标准即为评估标准，主要包括投入指标、成果指标和发展指标等内容。

三、评估原则
1、客观公正、标准公开、程序透明、以评促建，全面提升研究基地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基础建设和制度创新水平。

2、自评和专家组评审相结合，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提高研究基地评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书面评估与现场考评交流相结合，定量指标以书面评估为主，实现基地评估的简洁和高效。

四、评估办法
（一）评估材料申报

1、被评基地填报《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可在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下载，填写盖章后将打印件1份、证明材料1套和电子版1份，于规定时间交省社科研究基地评估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

2、省社科研究基地评估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将依托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网为基地评估提供客观量化数据。

（二）评估材料审核

为保证评估的公正性、客观性，省社科研究基地评估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将对被评基地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若发现材料不实的情况，由申报单位即时更正，审核通过后的申报材料上网公布。

（三）评估专家选择

1、在省社科研究基地评估专家委员会成员选择5位专家组成专家组。

2、被评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专兼职研究人员按规定须回避。

（四）专家评估办法

评估工作采取专家组实地考察评估的办法。工作程序如下：

1、专家组听取被评基地工作汇报。基地负责人或首席专家召集人汇报，专家组提问。

2、专家组根据《评估报告书》填写的内容，对基地的科研成果、科研队伍、科研条件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3、专家组根据汇报和实地考察，按《专家评估表》的指标，以无记名方式对基地的各项工作情况进行评分，并从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中选择一个等级，做出定性评价。 

4、专家组评分的汇总，满分为100分，平均分85分以上为优秀，75分-84分为良好，65-74分为合格，64分以下为不合格。

5、专家组定性评价意见汇总，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3票以上）通过的办法，确定优秀、良好和合格的评估等级。

6、对专家组投票合格，但平均分低于65分且有1票反对的基地，专家组可根据情况提出减半或停止拨款并限期一年整改的建议；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研究基地，专家组可提出取消资格的处理建议。

7、专家组在投票结束后，写出书面评估意见。

五、评估结果公布
专家组的评估结果报省委宣传部领导批准后，以省社科规划办文件予以公布，同时在云南社科规划网上公布。

六、评估公正性和纪律
1、为保证评估客观、公正，对评估中弄虚作假者实行“一票否定”淘汰。

2、评估工作遵守严格的回避原则，严禁被评学校人员到驻地与专家组成员接触，严禁以任何名义向省社科研究基地学科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赠送钱物。存在上述行为，一经查实，被评基地即被淘汰。

3、评估期间，省社科研究基地学科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一律不参加被评基地的宴请。

七、组织机构

（一）省社科研究基地评估专家委员会

主  任：赵  金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
规划领导小组组长
副主任：张瑞才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规划领导
小组副组长
张云松  省财政厅副厅长、省社科规划领导小
组副组长
委  员：陈一之  省委党校

欧黎明  省委党校

张  昕  省委党校
江  克  省社科联
边明社  省社科院

郭家骥  省社科院

郑晓云  省社科院
施惟达  云南大学

段昌群  云南大学

林文勋  云南大学

刘  稚  云南大学

周  平  云南大学

田卫民  云南大学

杨先明  云南大学

王文光  云南大学

郭树华  云南大学

杨绍军  云南大学

杨  毅  云南大学

杨保健  昆明理工大学

段万春  昆明理工大学

伊继东  云南师范大学

杨  林  云南师范大学

明庆忠  云南师范大学

毕天云  云南师范大学

周智生  云南师范大学

张开宁  昆明医科大学

张海翔  云南农业大学

唐  滢  云南农业大学

郑  进  云南中医学院

张桥贵  云南民族大学

王德强  云南民族大学

乔亨瑞  云南民族大学

李若青  云南民族大学

伏润民  云南财经大学

胡列曲  云南财经大学

周  文  云南财经大学

刘惠民  西南林业大学

傅永寿  云南艺术学院

马敏艾  云南警官学院

窦志萍  昆明学院

王力宾  玉溪师院

张锡禄  大理学院

张永刚  曲靖师范学院

杨甫旺  楚雄师范学院

马洪波  红河学院

主要职责：根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评估办法（试行）》规定，负责对研究基地的检查和评估。

（二）省社科研究基地评估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省学科评审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规划办，办公室主任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瑞才兼任，省社科规划办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主要职责：在省社科研究基地学科评审专家委员会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开展日常的基地检查和评估工作。

八、时间安排

检查评估工作时间为2013年9月1日起到2013年10月31日止。请各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协同研究基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在9月1日前将本单位检查工作计划及相关材料报省社科规划办。
联系人：邹  颖  赵光南

电  话：（0871）63992039
邮  箱：1136854908@qq.com
通讯地址：昆明市广福路8号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PAGE  
7

